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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679 號 委員 提案第 27587 號   

 

案由：本院委員高嘉瑜、何志偉、蔡易餘、郭國文、江永昌等 24 人

，為嚴懲以網路合成影像影響選舉之行為，及規範移除內容

與下架等處置作為，爰提案修正「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九十條及第九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說明： 

一、選舉是民主的基石，有心人士往往企圖以假訊息影響選舉之結果，而深偽技術之濫用必然

會加劇假消息、假新聞對於選舉的破壞力，應予處罰，爰提案修正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九十條條文，以遏止此類行為。 

二、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者，以文字、圖畫、錄

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現行條

文即有處罰規定，惟以電腦技術或其他科技方法，例如深偽技術，偽造變造他人不實照片

、影像、語音或電磁紀錄而犯之者，應加重處罰，爰提案修正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以維

護選舉之公平公正。 

三、為避免深偽技術對於民主選舉機制之嚴重破壞力，以電腦技術或其他科技方法，例如深偽

技術，偽造變造他人不實照片、影像、語音或電磁紀錄而犯第九十條第一項之罪者，除加

重處罰外，應規範限期移除內容、下架等處置及行政處罰之規定，爰提案增訂第九十六條

之一規定，以維護選舉之公平性。 

 

提案人：高嘉瑜  何志偉  蔡易餘  郭國文  江永昌   

連署人：林淑芬  劉櫂豪  莊瑞雄  陳亭妃  邱志偉  

陳秀寳  陳明文  何欣純  余 天  沈發惠  

湯蕙禎  王美惠  陳椒華  賴惠員  范 雲  

周春米  黃世杰  蘇治芬  邱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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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九十條及第九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九十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

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

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

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以電腦技術或其他科技

方法，偽造、變造他人之不

實照片、影像、語音或電磁

紀錄，未加註標記而犯前項

之罪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第九十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

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

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

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為嚴懲散布網路合成影像

而影響選舉之行為，以電腦

技術或其他科技方法，偽造

、變造他人之不實照片、影

像、語音或電磁紀錄而犯本

條第一項之罪者，較其他犯

罪行為手段，使不實訊息更

為擬真，而助長其擴散，應

予加重處罰，爰增列本條第

二項規定，並得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一，以遏止此類犯罪

行為。 

二、本條第二項所稱未加註標

記，謂未以文字加註標記、

加蓋浮水印或以音軌方式，

明確清晰地揭露該照片、影

像、語音或電磁紀錄為使用

深度偽造技術所製作者，併

予指明。 

第九十六條之一 廣播、電視

事業、宣傳品、出版品、網

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刊

登第九十條第二項之照片、

影像、語音或其電磁紀錄。 

廣播、電視事業、宣傳

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

他媒體違反前項規定者，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限期

移除內容、下架或其他必要

之處置。屆期不履行者，廣

播、電視事業，由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宣

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

其他媒體，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處負責人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以電腦技術或其他科

技方法，例如深偽技術，偽

造、變造他人之不實照片、

影像、語音或電磁紀錄而犯

第九十條第一項之罪者，除

於該條第二項加重刑事處罰

外，若未有移除內容、下架

等處置，恐不實訊息早已擴

散，而影響選舉之公平公正

。爰增訂本條規定，以避免

深偽技術對於民主選舉機制

之嚴重破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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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期不履行者，均得按次處

罰至履行為止，並得沒入前

項規定之物品及其內容。 

宣傳品、出版品、網際

網路或其他媒體無負責人或

負責人對行為人之行為不具

監督關係者，前項所定之罰

鍰，處罰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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